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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重建之資金籌措



都市更新會
（實施者）

與全體會員承擔法律關係

起造人(信託)

與廠商簽約（履約執行責任）

會員：土地或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為限，不論同意與否

更新會=住戶們成立建設公司

決策單位：會員大會
（同意權行使：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權利變換計畫等等義務部分…等）

執行單位：理事會（執行會員議決內容），任期不得逾３年

理事（不得少於３人）

理事長（理事間互選，更新會之代表人）

監事（會員中選之，監察理事會之執行情形、財務：監督）



都市更新會之組成欠缺資金來源及專業

技術，影響都市更新事業之有效推動

•缺乏資金支付前期費用

•缺少使用者付費的觀念

•住戶財務問題

– 不能者

– 不願者

自主更新之錢從哪裡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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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自主更新 中央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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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自主更新 桃園市補助款

36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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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都市更新團體經核准籌組者，其補助上限為新臺幣六十萬元，設立

時未擬訂都市更新事業概要者，其補助額度上限為新臺幣四十萬元

(一)經本府核准籌組者，檢具都市更新團體籌組核准函，得申請核撥補
助費用之百分之三十

(二)經本府核准立案後，檢具立案證書，得申請核撥補助費用之百分之
七十

二、經核准立案之都市更新團體，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

經核定發布實施者，其補助上限各為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

(一)與規劃團隊簽訂契約後，檢具委託契約書，得申請核撥補助費用之
百分之二十

(二)報核後，檢具住宅處受理公文，得申請撥付補助費用之百分之三十

(三)發布實施後，檢具核定發布實施函、核定計畫書圖，得申請撥付賸
餘補助費用



補助對象及次數

• 補助對象：

一、依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三條規定籌組都市更新團體之發起人

二、申請都市更新事業概要經核准，且載明實施者為都市更新團體者，其申請人

三、依本條例第十五條經核准設立之都市更新團體

• 補助次數：同一更新單元之申請以一次為限

• 重複補助：

一、已接受本府或其他相關機關（構）補助者，不予補助

二、更新單元範圍如有重疊時，優先補助先申請者，後申請者不予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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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會 自籌經費來源
項目

其
他
來
源

3.政府補助

4.個人捐助

5.基金及其孳息

6.其他收入

主
要
項
目

1.會費

2.都市更新事業費

項目 重點說明

1.會費：每位會員OO元
依約定（類似開辦、前期費用、運作費用）

2.都市更新事業費，依每位會員負擔比例出資

權利變換 更新前權利價值比例

協議合建或其他 自行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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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全額融資的前提

全額融資的要件

案場完成度高且無爭議

同意比例接近100％（至少90％以

上）、不融資之資金缺口有明確解

決方案、拆屋順利無爭議

個人更新後價值×70％＞融資金額

全案交付信託且建經公司協助全案

管理，能確保順利興建完工

區位良好，更新後房屋去化無虞

借款人無債信瑕疵，有穩定收入

動撥融資的時點

• 計畫核准前

– 前期費用以個人名下不動產抵押設

定融資或以信用貸款方式融資均可

• 計畫核准時

– 融資者不動產完成抵押權設定後信

託，不融資者全數資金存入信託專

戶且將不動產信託

• 融資限撥入信託專戶

– 依信託契約規定專款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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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意地主誰來出資？

同意的地主出資

案場完成度高且無爭議

• 由更新單元內全部同意的地主按比
例出或有意願出資的地主先出資

• 出資金額可依約定利率計息酌計風
險管理費

• 相關規範應列入章程或於會員大會
決議通過，並敘明於權利變換計畫

尋求投資人

• 不出資地主之共同負擔由投資人依
實際所需金額出資，分回該不同意
地主之折價抵付房地

• 投資人自行籌資，分回房地自行銷
售；其出資額度不需包含融資利息、
風險管理費及銷售管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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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重建之財務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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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期費用 大約是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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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團隊各司所職

都市更新規劃
• 出席會議
• 釐清產權

• 事業計畫報告撰寫
• 出席並辦理法定會議

• 出席審議會議
• 修正事業計畫報告書

建築師
• 出席會議
• 建築設計初稿

• 確認建築設計並配合估
價修正設計規劃

• 結構系統、機電設備

• 出席審議會議
• 修正建築規劃設計

估價師
研擬估價原則 • 簽證估價報告

• 出席相關會議
• 出席審議會議
• 修正估價報告書

營造廠 出席發包會議 施工

融資信託
• 銀行融資(找錢管錢)
• 信託專戶管理

• 辦理土地及資金信託
• 信託專戶管理

財務查核

營建管理
• 工程查核
• 駐地監造

全案管理

• 研擬議程及主導會
議

• 專業團隊意見彙整
及控管進度

• 專業團隊意見彙整及控
管進度

• 更新會總顧問及幕僚
• 住戶意見處理

• 專業團隊意見彙整及
控管進度

• 更新會總顧問及幕僚
• 住戶意見處理

交屋報核 核定簽約

整合 規劃執行 審議 施工



如何籌組團隊

聯合承攬
所有團隊一次到位

分期招商
• 前期全案管理及規劃團隊聯合招商

• 後續施工及銷售廠商另甄選

全部團隊分別遴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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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

都市更新規劃

建築師

更新會

建築師

建經
公司

營造廠

記帳士/會計師

代書
代銷

估價師



更新會推動架構



自主更新
成功應具備要件

合作

共識

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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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期待『零元行銷』委託專業團隊才是上策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免錢的最貴

分多少，審議通過才算數

•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 權利變換＝程式≠公式
• 時程拉長，計畫會變化

• 配合應辦事項
• 依時程出資
• 有組織動員能力

• 大局為重、成敗與共
• 多數遵守遊戲規則

自主更新
成功要件

正確認知 積極參與 協調溝通



信託在都市更新之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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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 信託規定

都市更新條例 第25條

–都市更新事業得以信託方式實施之。其依第二十二條第二項或第三
十七條第一項規定計算所有權人人數比率，以委託人人數計算。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 第29條

–以信託方式實施之都市更新事業，其計畫範圍內之公有土地及建築
物所有權為國有者，應以中華民國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為直
轄市有、縣（市）有或鄉（鎮、市）有者，應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
為信託之委託人及受益人。



都市更新 信託規定

都市更新條例 第30條
– 公有土地及建築物以信託方式辦理更新時，各該管理機關應與信託機構簽訂信託契約。

前項信託契約應載明下列事項：
一、委託人、受託人及受益人之名稱及住所。

二、信託財產之種類、名稱、數量及權利範圍。

三、信託目的。

四、信託關係存續期間。

五、信託證明文件。

六、信託財產之移轉及登記。

七、信託財產之經營管理及運用方法。

八、信託機構財源籌措方式。

九、各項費用之支付方式。

十、信託收益之收取方式。

十一、信託報酬之支付方式。

十二、信託機構之責任。

十三、信託事務之查核方式。

十四、修繕準備及償還債務準備之提撥。

十五、信託契約變更、解除及終止事由。

十六、信託關係消滅後信託財產之交付
及債務之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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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 信託規定
都市更新條例 第36條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視其實際情形，表明下列
事項：
一、計畫地區範圍。
二、實施者。
三、現況分析。
四、計畫目標。
五、與都市計畫之關係。
六、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
七、區內公共設施興修或改善計畫，含配置

之設計圖說。
八、整建或維護區段內建築物改建、修建、

維護或充實設備之標準及設計圖說。
九、重建區段之土地使用計畫，含建築物配

置及設計圖說。
十、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

十、都市設計或景觀計畫。
十一、文化資產、都市計畫表明應予保存或有

保存價值建築之保存或維護計畫。
十二、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
十三、拆遷安置計畫。
十四、財務計畫。
十五、實施進度。
十六、效益評估。
十七、申請獎勵項目及額度。
十八、權利變換之分配及選配原則。其原所有

權人分配之比率可確定者，其分配比率。
十九、公有財產之處理方式及更新後之分配使

用原則。

二十、實施風險控管方案。
二十一、維護管理及保固事項。
二十二、相關單位配合辦理事項。
二十三、其他應加表明之事項。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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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 信託規定

– 實施者為都市更新事業機構，其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當時之資本總額或實收
資本額、負責人、營業項目及實績等，應於前項第二款敘明之。

–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以重建方式處理者，第一項第二十款實施風險控管方案依
下列方式之一辦理：

一、不動產開發信託。

二、資金信託。

三、續建機制。

四、同業連帶擔保。

五、商業團體辦理連帶保證協定。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同意或審議通過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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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案 信託目的

為確保都市更新案順利興建完工、取得使用執照、辦妥產權登記，委

託受託人依更新重建契約約定辦理產權管理、處分、移轉等信託管理

事務，使所有權人、實施者（建商或更新會）及承購戶均能順利取得

應得之房地產權，也保障融資銀行債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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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機制運用於都市更新

一.土地產權信託

二.舊建物產權信託(視需要)

三.資金信託

四.興建階段之起造人名義移轉(如為協議合建者)



 對地主端

– 實施者將資金及起造人交付予
第三人管理，降低違約風險

– 分配可經由信託銀行擔任公正
第三者，依契約內容或協議直
接信託返還分配原地主

– 建構續建機制，如實施者發生
違約情事，有利後續繼續興建，
達到完工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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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的保障



 對實施者

– 產權統一交於銀行信託部管理，
產權管理單一化，避免地主個
人因素造成違約無法持續興建

– 對銷售而言，讓購屋消費者之
購屋資金，得以專款專用於個
案上，有利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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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的保障



 對融資銀行

– 以土地信託、建物起造人受託
及資金信託、專戶管理之機制，
提昇金融機構授信意願

– 所有權人及實施者不得任意變
更信託契約，使信託目的順利
達成

– 如發生個案延滯，協助延滯個
案續建，達成銀行、承購戶、
承攬廠商及建商多贏之目標

30

信託的保障



31

31

何時辦理信託登記

一.合作興建契約簽訂階段(整合型或保管型)

二.確認承辦本案融資銀行時

三.事業計畫或權利變換計畫核定時

四.需另行辦理權利變換計畫簡易變更

五.自主更新類型需先完成地主舊貸款轉貸及辦妥所需負擔興建費

用之抵押設定額度後，再辦理信託登記

六.如為協議合建依約定時程將建照起造人名義變更予約定人(建經

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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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委託人

 參與更新之所有權人將更新前之建物及土地交付信託（更新後全部所有
權人分得房地均登記於受託人名下）。

 實施者（建商、更新會、代理實施者）將銀行核貸之建築融資交付信託
（更新後實施者分得房地依權利變換計畫亦登記於受託人名下）。

二、受益人

 參與更新之土地所有權人依協議或權利變換計畫選配結果為應分得部分
之受益人。

 實施者為更新後折價抵付房地之受益人，其出售所得應優先償還銀行融
資。

都市更新案之信託架構說明



33

三、受託人

 融資銀行之信託部：實施者分得建物更新後須塗銷信託登記返還委託人
後，方可追加設定予融資銀行。

 建經公司：實施者分得更新後房地可先追加設定予融資銀行再返還委託
人，保障融資債權。啟動續建時建經公司為實施者分得部份之受託人，
並以受託人名義處分信託財產清償銀行融資及相關費用。

四、信託關係人

 融資銀行及辦理工程進度查核與信託資金管理之建經公司。

都市更新案之信託架構說明



信託

支出 收入

委託人：土地及合法建物所有權人 委託人：開發商

資金

更新前土地建物

更新後產權移轉委託人

支出查核

支出款項

自籌資金

銷售款項

銀行融資

結清帳戶

產權
信託專戶

受託人：金融機構信託部

信託關係消滅

信託執行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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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更新的關鍵：『安全管理機制』

產權信託

重建期間個别地主之房地發生法

院查封、拍賣、繼承、移轉等情

事而影響或中斷重建的進行，造

成其他地主權益之嚴重損害

資金信託
於信託專戶中統籌管理收支款項，

確保全案資金專款專用

都市
更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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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到位及風險控制

建經公司
地主需求 銀行需求

全額融資

財務透明

降低風險

計畫可行

足額擔保

專款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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